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无形资产的管理, 保护无形资产的安

全并维护其价值, 提高无形资产的使用效率, 提升中国志愿服

务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的核心竞争力, 根据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无形资产,是指基金会拥有或者控制

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资产,即能够从基金会中分离

或者划分出来, 并能够单独或者与相关合同协议、资产、负债

一起用于出售、转移、授权许可、租赁或者交换的, 以及源自

合同协议性权力或其他法律权利的非货币性资产。无形资产通

常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特许权、土地

使用权等。 

第三条  本制度规范无形资产的保管、使用和处置。 

第四条  无形资产保管、使用及保护、处置报废等环节的

流程应清晰严密;无形资产的摊销和报告应当符合会计准则的

规定。 

第五条  无形资产保管、使用、处置业务按照岗位职责分

工 , 要确保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制约和监督。 

第六条  办公室负责保管我会无形资产的各类权属证书、



法律文本。项目（法务）部门负责我会无形资产权利的保护。 

第七条  基金会的商标除依法进行注册登记外,还应对商

标的印模加强保密管理。 

第八条  一旦发现有人或单位侵害我会无形资产, 项目

（法务）部门要对侵害我会无形资产的行为进行调查取证,形成

书面调查报告 , 提出维权对策。 

第九条  无形资产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 按照减值准

备会计政策的规定计提减值准备、确认减值损失。 

第十条  按无形资产不同的处置方式, 采取以下相应控制

措施。 

(一) 对使用期满、正常报废的无形资产 , 由管理部门填

制无形资产报废单, 经理事长办公会批准后对该无形资产进行

报废清理； 

(二) 对使用期限未满、非正常报废的无形资产, 由无形资

产使用部门提出报废申请, 经有关管理部门进行技术鉴定后, 

经理事长办公会审批后进行报废清理； 

(三) 对拟出售或投资转出的无形资产, 由相关部门或人

员提出处置申请, 列明该项无形资产的原价、已摊销价值、预

计使用年限、己使用年限、预计出售价格或转让价格等, 报理

事长办公会批准后予以出售或转让。 

第十一条  无形资产处置价格应报理事长办公会审批后确



定。对于重大的无形资产处置, 需委托中介机构进行资产评估。 

第十二条  无形资产处置涉及产权变更的, 及时办理产权

变更手续。 

第十三条  出租、出借无形资产, 由管理部门会同资金管

理部门按规定报理事长办公会经批准后予以办理, 并签订合同

协议, 对无形资产出租、出借期间所发生的维护保全、税负责

任、租金、归还期限等相关事项予以约定。 

第十四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未尽事宜, 按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执行。 


